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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加強生理學實驗教學，使實驗進行順利，達到最大學習效果，以充分發揮實

驗室之功能，訂定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生理學實驗室管理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

要點）。 

二、進入實驗室前，必須仔細預習該次實驗內容，熟習實驗之目的與過程並完成實

驗預習報告。 

三、請準時到達實驗室，並著白色實驗衣。依照授課教師指示，遵守所有安全規定，

有任何疑問請隨時提出。 

四、按照排定組別分組進行實驗，不可任意更動，每組選出 1 名組長。 

五、實驗室內應保持整潔，與實驗室無關的物件請勿攜入實驗室。嚴禁喧嘩、高聲

談笑嬉戲、化妝、吸菸或進食。 

六、操作不熟悉的儀器前，應先請老師示範。 

七、儀器設備用畢，清潔後，請依次物歸原處；未經許可，任何器具不可攜出實驗

室。 

八、實驗後必須自行清理自己使用的器材與周遭環境，各組實驗結束後須讓值日組

檢查實驗桌、桌上儀器及地面清潔。經值日組認可後再請指導老師點名後方可

離去。 



九、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之。 

十、本要點經護理系(科)務會議通過，報院務會議核備，並陳請院長核定後公告實

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